
证券代码：

600056

股票简称：中国医药 编号：临

2012-051

号

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依照北京证监局《关于对北京辖区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

通知》（京证公司发〔

2012

〕

182

号）的要求，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现就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通用技术集团

"

）的承诺及其履行情况进行说明如下：

一、公司

2012

年

9

月

10

日发布临

2012-042

号公告，披露通用技术集团拟自首次增持之日（即

2012

年

9

月

10

日）起

12

个月内继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增持总金额合计不超过十亿元。 同时承

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通用技术集团增持承诺到期日为

2013

年

9

月

9

日。

目前通用技术集团已增持

12,438,31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00%

。 增持后通用技术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202,446,31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5.10%

。

二、公司

2011

年

3

月

15

日发布

2010

年年度报告，其中明确：通用技术集团正在着手研究解决同业竞争问

题，并承诺在

3－5

年内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通用技术集团解决同业竞争承诺到期日为

2016

年

3

月

14

日。

公司无其他需专项披露的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2162

证券简称：斯米克 公告编号：

2012-052

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

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股份公司

"

、

"

公司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

监局发布的《关于开展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检查的通知》，对公司上市至今已完成和尚未完成的股东、

关联方以及公司自身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清理和检查。

经自查，公司各项承诺事项均严格履行。 截止目前为止，仍在履行中的承诺事项如下：

承诺事项：避免同业竞争

承诺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慈雄先生、第一大股东斯米克工业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太平洋数码有

限公司、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斯米克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法人斯米克管理有限公司。

承诺内容：承诺人将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独自经营，合资经营和拥有在其

他公司或企业的股票或权益）从事与股份公司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承诺时间：

2007

年

3

月

3

日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严格履行中

特此公告。

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600290

股票简称：华仪电气 编号：临

2012-054

债券代码：

122100

债券简称：

11

华仪债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重要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10

月

31

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华仪风能有限公司（卖方）与山东中凯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买方）

签订了《甘肃景泰寺滩一期

49.5MW

风电场项目

1.5MW

风力发电机组及附属设备供货合同》。 合同主要标的

为

33

台

1.5MW

风力发电机组，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18,067.50

万元。 交货期以买方提前

3

个月书面通知卖方的

时间为准。

特此公告。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2187

证券简称：广百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1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2

年

10

月

29

日收到公司副董事长、首席财务官

吴纪元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吴纪元先生因退休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董事、公司首席

财务官，以及董事会属下专业委员会所担任职务。 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吴纪元先生辞职后不

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吴纪元先生任职期间对公司做出的重大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３

证券简称：烟台万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３

烟台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履行承诺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烟台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关于对

上市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鲁证监公司字［

２０１２

］

８８

号）文件精

神，对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经自查，公司承诺履行情况与定期报告中披露的承诺履行情况一致，各项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公司各

项承诺履行情况如下：

承诺

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王忠立

王焕杰

戴秀云

肖永强

付少邦

董志忠

王继华

自烟台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烟台万润公开发行股票前

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烟台万润回购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烟台万润公

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均按承诺履

行

。

王忠立

王焕杰

戴秀云

肖永强

付少邦

董志忠

王继华

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本人所持有的烟台万润的股份

总数的

２５％

；

如本人离职

，

在本人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烟台万

润的股份

，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

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烟台万润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

有烟台万润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本人任职期

间及本人离

职后一年半

内

。

均按承诺履

行

。

中国节能环保

集团公司

中节能

（

山

东

）

投资发展公

司

自烟台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烟台万润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烟台万润

回购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烟台

万润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均按承诺履

行

。

发行时

所作承

诺

中国节能环保

集团公司

中节能

（

山

东

）

投资发展公

司

在间接或直接持有烟台万润的股份

期间

，

本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保

证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

，

以任何方

式

（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

、

通过合

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

份或其他权益

），

直接或间接参与与

烟台万润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

动

，

亦不生产

、

开发任何与烟台万润

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

争的产品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在间接或直

接持有烟台

万润的股份

期间

均按承诺履

行

。

鲁银投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市供

销合作社

山东鲁银

科技投资有限

公司

自烟台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烟台万润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烟台万润回

购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烟台万

润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均按承诺履

行

。

发行时

所作承

诺

注：

中节能（山东）投资发展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市供销合作社、山东鲁银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皆为公司股东。

王忠立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王焕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戴秀云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肖永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公司董事。

付少邦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董志忠先生、王继华为公司监事。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承诺人均严格遵守上述承诺。

特此公告。

烟台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６

证券简称：

ＳＴ

博元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６１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

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关

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上市部函［

２０１２

］

４６５

号）文件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广东监管局的相关要求，对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进行了自查，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承诺主体

承诺

事项

承诺内容

承诺履

行期限

截至目

前履行

情况

未按期

履行的

原因

解决

方案

珠海华信

泰投资有

限公司

、

余蒂妮

保证

上市

公司

的独

立运

作

承诺在本公司作为

ＳＴ

博元第一大股东期间将

保证与上市公司在人员

、

资产

、

财务

、

机构

、

业

务等方面相互独立

。

长期持

续

正在履

行

不适用

不适

用

珠海华信

泰投资有

限公司

、

余蒂妮

关联

交易

对于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

，

本公司

／

本人将按

照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及

《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和办理有关报批事宜

，

保证关联交易决策程

序合法

，

交易价格

、

交易条件及其他协议条款

公平合理

，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

ＳＴ

博元及

ＳＴ

博元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长期持

续

正在履

行

不适用

不适

用

珠海华信

泰投资有

限公司

、

余蒂妮

同业

竞争

如与

ＳＴ

博元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

本公司

／

本

人将与

ＳＴ

博元签订协议

，

通过由

ＳＴ

博元采取包

括委托经营

、

合资或收购该等项目或资产等方

式在内的一切适当的方式

，

解决可能构成的同

业竞争问题

。

长期持

续

正在履

行

不适用

不适

用

余蒂妮及

其关联方

认购

股份

承诺认购不低于

１

亿股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

该等股

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

余蒂妮可由其本人或由其控制的企业认购本

次发行的股票

。

根据本

次非公

开发行

进展而

定

正在履

行

不适用

不适

用

特此公告。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６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上述公告中“合并资产负债

表”的部分数据存在错误，现更正如下：

原文为：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１９０

，

８８０

，

７５９．９５ ５２０

，

７４８

，

０１１．８７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１６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８

，

１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应收账款

１８３

，

６０２

，

４９９．０７ １１０

，

６１６

，

２５４．４９

预付款项

２８

，

５８１

，

９２３．２０ １５

，

１７４

，

７３５．１７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９７

，

２２４

，

７１３．９０ ９７

，

１４８

，

３７８．２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１５８

，

９６３

，

９５３．０５ １６１

，

９７１

，

３０７．５８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８２７

，

８５３

，

８４９．１７ １

，

００３

，

８３８

，

６８７．３５

非流动资产

：

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１

，

４７０

，

９１６

，

１９９．０７ １

，

０９２

，

８２１

，

６７４．６４

投资性房地产

１５３

，

６８６

，

３３８．７３ ０．００

固定资产

２７０

，

９４８

，

６６５．５１ ２００

，

３９８

，

７７２．６３

在建工程

２１０

，

９１３

，

６９３．２７ ２５４

，

７６１

，

１０５．３６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１３０

，

５４７

，

１６３．５６ １３２

，

７８１

，

５８５．２８

开发支出

６５７

，

６６２．６５ ６０９

，

６６３．６５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６

，

０３８

，

９９１．５２ ２

，

７５７

，

８７４．６５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２

，

２４３

，

７０８

，

７１４．３１ １

，

６８４

，

１３０

，

６７６．２１

资产总计

３

，

７６５

，

１５１

，

３１４．３９ ３

，

４６５

，

２９３

，

９４９．５１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４４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９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８２

，

９４０

，

８５４．４３ ７３

，

７１２

，

９９３．３８

应付账款

１７８

，

７１２

，

１３７．９９ １５７

，

２７４

，

７７４．６９

预收款项

１０

，

９００．００ ０．００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６

，

００３

，

４８１．６８ ７

，

６１７

，

５７８．６７

应交税费

２１

，

６４１

，

８９４．０７ １６

，

１８４

，

１８３．９０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１２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其他应付款

１９１

，

２４５

，

７７０．６５ ９５

，

０１６

，

１６６．６６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０５５

，

９５５

，

０３８．８２ ９４６

，

８０５

，

６９７．３０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１

，

０５５

，

９５５

，

０３８．８２ ９４６

，

８０５

，

６９７．３０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６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７１０

，

５６３

，

７８６．６５ ７１０

，

５６３

，

７８６．６５

减

：

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１８５

，

１７３

，

４６７．９６ １４９

，

５７５

，

０３５．２９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４７７

，

８７０

，

２７０．０５ ２３９

，

０２４

，

８４４．３２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

，

２４１

，

４１４

，

７５０．６８ ２

，

０５６

，

０１５

，

９６２．６１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合计

２

，

０１５

，

６０７

，

５２４．６６ １

，

７４１

，

１６３

，

６６６．２６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总计

３

，

０７１

，

５６２

，

５６３．４８ ２

，

６８７

，

９６９

，

３６３．５６

法定代表人：乔鲁予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富培军 会计机构负责人：富培军

更正为：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４８８

，

０３５

，

９４８．５６ ９０９

，

２２０

，

７４９．８９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２１６

，

８５５

，

３５４．５０ ２０１

，

３６７

，

８９５．９５

应收账款

４１３

，

４３１

，

１５８．７８ ３０５

，

７５０

，

３３５．２６

预付款项

４５

，

９２０

，

９０６．２９ ５０

，

９０１

，

７１８．１５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７

，

２５３

，

６８８．１９

其他应收款

８５

，

７６０

，

４８０．０７ １０６

，

７８６

，

８７７．８６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３９６

，

２９８

，

０８３．４７ ５０１

，

２１９

，

２０４．６８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１

，

６５３

，

５５５

，

６１９．８６ ２

，

０７５

，

２４６

，

７８１．７９

非流动资产

：

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３６５

，

３８２

，

８６０．４６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投资性房地产

１５３

，

６８６

，

３３８．７３ ０．００

固定资产

９５０

，

１３９

，

４５９．５０ ８４６

，

８８６

，

２６８．０２

在建工程

２１３

，

６５５

，

８１１．８０ ２５９

，

６５３

，

２４１．３８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２３７

，

１７６

，

５３１．２７ ２２３

，

６９４

，

９５９．０１

开发支出

６５７

，

６６２．６５ ６０９

，

６６３．６５

商誉

１７７

，

４２１

，

８７６．５１ ４９

，

５１４

，

８０６．１２

长期待摊费用

１

，

２２９

，

８３８．８２ ９８２

，

５６４．３１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２

，

２４５

，

３１４．７９ ８

，

５５５

，

６６５．２３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２

，

１１１

，

５９５

，

６９４．５３ １

，

３９０

，

０４７

，

１６７．７２

资产总计

３

，

７６５

，

１５１

，

３１４．３９ ３

，

４６５

，

２９３

，

９４９．５１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４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１４０

，

５２４

，

０７２．６１ １５５

，

７１６

，

２７６．１１

应付账款

２４５

，

０９９

，

５７６．４９ ２２５

，

９０９

，

７４７．６０

预收款项

５３５

，

９３６．１４ ９６５

，

３３１．６５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３

，

２１１

，

８９６．２２ ３４

，

０６５

，

５２９．６０

应交税费

３２

，

６００

，

７８２．７４ ４２

，

５９３

，

７９８．３８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１５４

，

０６６

，

０１７．８１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他应付款

１０８

，

３９３

，

３６０．２５ ２１

，

５１２

，

２２７．３９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１８６

，

４３１

，

６４２．２６ １

，

１０２

，

７６２

，

９１０．７３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１４

，

８５５

，

９９５．７８ １４

，

８５５

，

９９５．７８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１４

，

５５７

，

６３２．６９ １２

，

５１９

，

０５９．５６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２９

，

４１３

，

６２８．４７ ２７

，

３７５

，

０５５．３４

负债合计

１

，

２１５

，

８４５

，

２７０．７３ １

，

１３０

，

１３７

，

９６６．０７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６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４６１

，

７６７

，

４２５．７１ ４６１

，

７６７

，

４２５．７１

减

：

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１８５

，

１７３

，

４６７．９６ １４９

，

５７５

，

０３５．２９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９５６

，

２６６

，

７８４．９２ ８０７

，

６４８

，

２７１．９５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３

，

７９２

，

９２７．９１ －４

，

９７４

，

７７０．３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

，

２４１

，

４１４

，

７５０．６８ ２

，

０５６

，

０１５

，

９６２．６１

少数股东权益

３０７

，

８９１

，

２９２．９８ ２７９

，

１４０

，

０２０．８３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合计

２

，

５４９

，

３０６

，

０４３．６６ ２

，

３３５

，

１５５

，

９８３．４４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总计

３

，

７６５

，

１５１

，

３１４．３９ ３

，

４６５

，

２９３

，

９４９．５１

法定代表人：乔鲁予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富培军 会计机构负责人：富培军

其他内容无变化，更正后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600234

证券简称：

ST

天龙 编号：临

2012--042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10

月

3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

应到董事

9

人， 实到董事

9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如

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受让太原天龙金正电器有限公司

10%

股权的议案》

太原天龙金正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太原金正电器

"

）成立于

2007

年

7

月

27

日，注册地为太原市迎泽

大街

289

号天龙大厦

17

楼，主要经营电子产品及家用电器的销售。 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本公司出资

450

万

元，直接持股比例为

90%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市金正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珠海金正电器

"

）出资

50

万元，持股

10%

，本公司间接持股比例为

10%

。 本公司实际对太原金正电器

100%

控制。

根据本公司及太原金正电器的发展需要，本公司决定受让珠海金正电器持有太原金正电器

10%

股权，

为体现公允，受让价格依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评估机构对该股权评估后的金额确定，同时将该受让价款抵

顶本公司对珠海金正电器的债权。 受让后，本公司将直接持有太原金正电器

100%

股权。

上述事项的后续事宜由公司管理层办理。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234

证券简称：

ST

天龙 编号：临

2012--043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3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会

议应到监事

4

名，实到监事

4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

决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受让太原天龙金正电器有限公司

10%

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8

2012

年

11

月

1

日 星期四

股票代码：

000885

股票简称：同力水泥 编号：

2012-045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度

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通知时间和方式：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度第十三次

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0

月

29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二）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2012

年

10

月

31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三）会议出席情况：会议应参加董事

7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7

人。

（四）参加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豫南水泥购买豫龙同力熟料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郭海泉、张浩云、杨振林、李飞飞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中郭海泉、杨振林、李飞飞为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员工，张浩云为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因此四位董事与本议案构成关联

关系，需回避决表），经非关联董事表决，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豫南水泥购买豫龙同力熟

料的议案》。

该项关联交易议案在董事会审议之前已取得独立董事书面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

为：豫南水泥已根据国家淘汰落后产能的相关要求停止了熟料生产线的生产，为保证水泥粉磨系统的

正常生产，从豫龙同力按照市场价格购进熟料的行为虽属关联交易，但豫南水泥以市场价格购买豫龙

同力熟料定价公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

三、备查文件

（一）经参加表决的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000885

股票简称：同力水泥 公告编号：

2012-046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控股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投资集团）交由

公司托管的河南省豫南水泥有限公司（简称：豫南水泥）向公司控股子公司驻马店市豫龙同力水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豫龙同力）购买熟料，根据公开市场价格，预计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购买数量不超过

50,000

吨，豫

南水泥与豫龙同力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1500

万元。

（二）豫南水泥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控股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

定，豫南水泥向豫龙同力购买熟料属于关联交易。

（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度第十三次会议经非关联董事表决，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豫南水泥购买豫龙同力熟料的议案》。 董事会在表决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郭海泉、张浩云、杨振

林、李飞飞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河南省豫南水泥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控股公司

注册地址：确山县确正路一号

主要办公地点：确山县确正路一号

法定代表人：党林升

注册资本：人民币

25,643.08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豫地税豫字

41282117595334-8

号

公司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411700000018584

经营范围：水泥生产销售、水泥制品及包装袋生产销售、建材机械。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历史沿革：豫南水泥的前身是河南省确山水泥厂，是国家

"

七五

"

重点工程，于

1990

年

12

月动工，

1993

年

6

月大窑点火投产，

1994

年

12

月竣工验收，

2002

年

8

月进行大窑提产和水泥磨提产技术改造，

2007

年

3

月对水

泥磨系统进行提产改造，现有生产线产能达到日产熟料

930

吨，年产水泥

56

万吨。

河南省豫南水泥有限公司原属河南省驻马店市属企业， 于

2001

年

6

月在原确山水泥厂基础上经债转股

改制而成，注册资本为

38,568

万元。

2011

年

6

月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对本公司进行资产重组，重组后的公

司注册资本为

25,643.08

万元，其中：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15424.28

万元，持股

60.15%

；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9523.48

万元，持股

37.14%

；驻马店市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529.69

万元，持股

2.06%

；中国

联合装备集团公司出资

165.63

万元，持股

0.65%

。

最近三年年来业务发展现状：豫南水泥拥有一条日产

1000

吨熟料生产线和配套粉磨系统，由于该生产

线工艺相对落后，生产成本较高，目前熟料生产线已经停止生产，全部依赖外购熟料进行水泥加工。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2011

年度，总资产

31,284.91

万元，净资产

27,650.18

万元，营业收入

13,077.90

万元，

实现经营性利润

239.51

万元，净利润

-12,948.18

万元。

关联关系说明：投资集团为豫南水泥和本公司共同的的控股股东，而豫龙同力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因而

豫南水泥和豫龙同力构成关联关系。 为防止同业竞争， 投资集团已于

2011

年

6

月

23

日将其持有的豫南水泥

60.15%

股权委托公司管理。

实际控制人结构与产权方框图：

三、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豫南水泥拥有一条日产

1000

吨熟料生产线和配套水泥粉磨系统， 根据河南省淘汰落后产能的相关政

策，目前该生产线已停止生产，但其水泥粉磨系统仍在正常生产，为满足正常生产经营，豫南水泥需购买熟

料作为原材料进行加工，综合考虑运输成本等因素，豫南水泥决定通过市场价格从豫龙同力购买熟料进行

加工，预计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豫南水泥从豫龙同力采购熟料不超过

5

万吨，豫南水泥与豫龙同力的关联交

易金额不超过

1500

万元。

四、本次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产品为熟料，数量为

5

万吨。

（二）交易价格及付款

1

、付款：预付货款，汇入出售方银行账户或交出售方财务部门。

2

、价格：市场价格为准，当售价发生变更时，出售方通知购买方，购买方

12

小时内予以回复，否则视为购

买方认同价格调整。

（三）协议生效条件、时间及有效期

1

、协议签订日期：

2012

年

8

月

7

日

2

、协议自签订双方签字盖章且首笔货款付到出售方账户之日起生效，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到期。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满足豫南水泥正常生产经营，在熟料生产线已关停的情况下，满足水泥粉磨系统的

正常运行，需购买熟料。 综合考虑运输成本等因素，豫南水泥通过市场价格从豫龙同力购买熟料进行加工。

本次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平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信息披露日，豫南水泥与豫龙同力发生的关联交易的金额

562.03

万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事前征求了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出具书面确认文件，同意将《关于豫南水泥购买豫龙同力熟

料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在表决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郭海泉、张浩云、杨振林、李飞飞回避表决，

该项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独立董事认为，豫南水泥已根据国家淘汰落

后产能的相关要求停止了熟料生产线的生产，为保证水泥粉磨系统的正常生产，从豫龙同力按照市场价格

购进熟料的行为虽属关联交易，但豫南水泥以市场价格购买豫龙同力熟料定价公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度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于关联交易事项的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我们作为本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度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的《关于豫南水泥购买豫龙同力熟料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该议案在董事会审议前取得了我们的书面认可，董事会在表决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郭海泉、张浩云、

杨振林、李飞飞回避表决，该项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豫南水泥已根据国

家淘汰落后产能的相关要求停止了熟料生产线的生产，为保证水泥粉磨系统的正常生产，从豫龙同力按照

市场价格购进熟料的行为虽属关联交易，但豫南水泥以市场价格购买豫龙同力熟料定价公允，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上述议案的全部内容。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独立董事：

证券代码：

002204

证券简称：大连重工 公告编号：

2012-034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 《关于对大连辖区上市公司相关承诺履行情况进行清理和

专项检查的通知》的要求，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对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相关

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自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截止公告日，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未有超过承诺履行期限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二、控股股东、关联方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

2011

年

11

月

23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了《关于核准大连华锐重工铸钢股份有限公司向大连

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1884

号），核准公司向大连重工·起重

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大连重工·起重集团）发行

215,193,341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事项，该部分股份于

2011

年

12

月

27

日发行上市。

1.

关于重组新增股份持股锁定

36

个月的承诺

承诺内容：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承诺所持有的大连重工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

内不转让。

履行情况：截止本次公告披露日，上述承诺处于正常履行过程中，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未出现违背承诺

的情形。

2.

关于对标的资产盈利能力的承诺

承诺内容：

2011

年度至

2013

年度利润补偿期间标的资产拟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77,046

万元、

84,014

万元、

88,072

万元， 若标的资产利润补偿期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积数，低于所预测对应的标的资产同期的累积预测净利润数，则由大

连重工·起重集团负责向公司进行补偿，具体补偿方式如下：在该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

5

日内，本公

司以书面方式通知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标的资产该期间累积实际净利润数小于累积预测净利润数的事实，

并要求大连重工·起重集团补偿净利润差额。 公司以

1.00

元的价格回购其持有的按下述公式计算应回购的

公司股份。 回购股份数量

=

（截至当期期末对应标的资产累积预测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对应标的资产累

积实际净利润数）

×

认购股份总数

÷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对应标的资产预测净利润数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如果利润补偿期间公司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数发生变

化，则向大连重工·起重集团回购股份的数量应调整为：按上款公式计算的回购股份数

×

（

1+

转增或送股比

例）。

履行情况：截止本次公告披露日，上述承诺处于正常履行过程中，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未出现违背承诺

的情形。

3.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承诺内容：大连重工·起重集团及其控股股东大连装备制造投资有限公司均承诺其控制的企业将不会

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本公司及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也不会投资任何

与本公司及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具体内容已在《大连华锐重工铸钢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披露）。

履行情况：截止本次公告披露日，上述承诺处于正常履行过程中，大连重工·起重集团、大连装备制造

投资有限公司未出现违背承诺的情形。

特此公告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0

月

31

日


